附件4
棚户区改造工作考核标准
	考核内容
	考核指标
	考核内容和计分办法（总分值100分）
	分值
	得分

	工作机制
（4分）
	机构健全
	已建立或明确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和实施机构，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计2分，缺一项扣1分。
	2
	

	
	制度完善
	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文件制定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制度计2分。
	2
	

	项目建设
（60分）
	建设任务
	6月底前项目开工率达到60%，11月底前100%开工，租赁补贴12月25日前打卡发放，计50分，未达到要求的按进度评分。
	50
	

	
	档案管理
	棚改和公租房资料齐全、建立“一户一档”计5分，档案不健全酌情扣分。
	5
	

	
	工程质量
	工程质量合格率（以验收资料为依据）100%计1分，无相关资料的项目每个扣0.5分。
	1
	

	
	安全生产
	工程建设及运营管理全年未发生安全事故计2分，存在安全隐患发现一次扣0.5分，凡发生安全事故不得分。
	2
	

	
	资金管理
	项目资金落实到位、管理规范计2分，资金筹集与管理出现问题酌情扣分。
	2
	

	运营管理
（26分）
	分配入住
	设立受理窗口，公示申请条件、办理流程等计2分，缺一项扣1分；保障性小区办理产权登记计2分，发现一个未办理扣0.5分；分配入住率达到95%以上计4分，每低1%扣0.5分。
	8
	

	
	配后管理
	后期运营管理良好、无脏乱差的计3分，未到位的一次扣0.5分；分配公平、管理规范计3分，出现群众投诉上访经查实每次扣0.5分，立案查处的不得分；按时开展年审计2分，未开展不计分；租金实行收支两条线，安排房屋维修资金计2分，一项未落实扣1分。
	10
	

	
	数据报送
	及时准确上报统计数据、各类材料的计2分，迟报、错报、漏报一次扣0.2-0.5分。
	2
	

	
	信息管理
	政府网站公开并及时更新年度计划、项目进度、分配信息等计3分，未按要求公开每项扣0.5分；信息系统录入及时准确、运行有效的计3分，发现有问题一次扣0.5分。
	6
	

	问题整改
（10分）
	督查审计问题整改
	国家、省、市跟踪审计、督导考核、群众信访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计10 分，某项次未按时按质整改到位每次扣1分，列入省级督办清单一次扣5分。
	10
	

	加分项目
	工作成效
	国家、省领导批示肯定一次加1分，市领导批示肯定一次加0.5分；获国家、省荣誉表彰一次加1分，获市级荣誉表彰一次加0.5分；省级以上宣传报道或信息专刊刊登一次加1分，市级宣传报道或信息专刊刊登一次加0.5分；承接、参与省级以上调研课题或政策文件制定一次加1分，承接、参与市级调研课题或政策文件制定一次加0.5分。以上每项加分项目最多不超过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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